专项法律服务机构选聘项目采购文件

                    （2025）集团字第020号
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沈阳浑南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业务专项法律服务机构选聘项目

2.采购方式：三方比价
3.最高限价（元）：250,000元（含税）
4.合同履行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相关服务履行完毕之日止。

5.付款方式：电汇
6.付款节点：签订法律服务合同后付款50%，出具符合发债发行要求的法律意见书后付款50%。

项目简介及采购需求
沈阳浑南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025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拟发行金额不超过30亿元，最终发行金额和发行期限以企业备案登记证明的内容及发行方案为准。需服务方律师事务所为沈阳浑南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发债进行法律尽职调查和法律咨询等工作，并出具法律意见书等相关法律文件。本次项目要求数据真实、完整、准确，律师事务所具有相关领域资质，如实反映企业状况，为企业相关决策提供可靠依据。招标内容及主要服务内容包括：
1.配合参与本年度发债项目的总体方案论证及设计实施，及时解决在实施过程中遇到的法律问题；

2.前期尽调与合规核查阶段:主要包括发行人主体资核查、合规经营审查、资产与担保事项核查、关联交与同业竞争核查，对调查中发现的问题提供法律意见和解决方案等；  

3.债券业务相关的合同、协议等各类法律文件的草拟、审查，根据有关部门的要求出具律师声明等。就债券发行相关法律文件进行协商谈判、出具法律意见或建议；

4.按照所适用法律要求为本年度公司债发行出具法律意见书，协助履行相关手续；

5.申报、发行过程中的法律事项进行把控、解释、反馈，确保信息披露符合《证券法》、《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等规定，就监管机构的反馈意见进行补充核查,出具补充法律意见书等法律文件；

6.对债券存续期间的债券持有人会议见证并出具书面的法律意见；

7.参与采购方债券业务条款的谈判，就相关法律事项提供法律咨询和意见，对债券业务数据进行分析；

8.公司债发行完成后，提供存续期内的法律服务，主要包括存续期信息披露审查等，跟进各类合同的后续执行及续签情况，发现问题，及时与对方沟通，并签订补充协议；

9.其他与本年度公司发债相关的法律事宜。

具体工作内容以招标人要求为准，招标人保留对服务内容进行适当调整的权利。

供应商资格要求
供应商应必须是依法在中国境内注册并有效存续的企业独立法人资格的合法企业，应具备合法执业资格，且承办律师需具备证券法律业务经验，熟悉《证券法》、《公司法》及企业债发行相关法规。

1.投标人资质要求：中国境内（不含港、澳、台）依法设立的律师事务所，具有有效的境内《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和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具备扎实的法律专业知识，尤其在公司法、证券法、金融监管等领域有深入研究。具备国有企业相关发债业绩，具备丰富的债券发行项目经验，熟悉企业债券发行的全流程，包括尽职调查、法律文件起草、监管沟通等环节。
2.服务团队要求：投标人本单位正式职工，至少包括1名项目负责人、3名律师，要求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上述人员均须具有《律师执业证书》，且不得相互兼职。

3.信誉要求：投标人和拟委派的服务团队人员近三年未被司法主管部处罚或行业协会纪律惩戒，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和良好的商业信誉。（均自投标截止日当日向前计算）。

4.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联系方式
1.采购单位：沈阳浑南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报价函送达地址：沈阳市浑南区全运路109号创新天地C座15层。

3.项目联系人：林楠 

4.电话：17341048078
5.邮箱：81643635@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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